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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吉林省人才激励政策（3.0 版）职称评聘

待遇兑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

吉人社规〔2023〕10号 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市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，中省直有关部门和企（事）业单位：  

  为加快推进我省人才政策落地见效，实施人才强省战略，根据《关于激发

人才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（3.0 版）》（吉发〔2022〕18

号）精神，我们制定了《吉林省人才激励政策（3.0 版）职称评聘待遇兑现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 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

  2023 年 12 月 13日          
   

 

吉林省人才激励政策（3.0 版）职称评聘待遇兑现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  

 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实施更加积极、更加开放、更

加有效的人才政策，全力引进、用好、留住人才，根据《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

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（3.0 版）》（吉发〔2022〕18 号）精神，结

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  

  一、适用范围  

  符合我省人才政策文件规定，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类定级的 E 类

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。  

  事业单位现聘管理岗位（非“双肩挑”人员）的人才不得参加人才职称待

遇兑现。  

  技能人才按照《吉林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实施方

案》（吉人社函〔2022〕158 号）贯通到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后按照本《细则》
执行。  

  二、待遇兑现标准  

  （一）业绩贡献特别突出的 A类人才  

  1.对聘任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、四级岗位的人才，可直接认定专业技术
二级岗位；  

  2.具有副高级及以下职称或无职称的人才可直接认定为正高级职称。  

  （二）业绩贡献特别突出的 B类人才  



  1.对聘任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满 3 年的人才，可直接认定专业技

术二级岗位；对聘任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四级岗位的人才，可直接认定专业技

术三级岗位；  

  2.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人才可直接认定正高级职称；  

  3.具有中级及以下或无职称的人才可直接认定为副高级职称。  

  （三）C类人才  

  1.具有副高级职称且聘任在副高级岗位满 3 年的事业单位人才，或取得副

高级职称资格满 3 年的企业人才，可直接认定正高级职称；  

  2.具有副高级职称且聘任在副高级岗位的事业单位人才，或取得副高级职

称的企业人才，符合正高级职称申报业绩条件的，可申报正高级职称评定；  

  3.具有中级及以下职称或无职称的人才，符合副高级职称申报业绩条件
的，可申报副高级职称评定。  

  （四）D类人才  

  1.具有副高级职称且聘任副高级岗位满 3 年的事业单位人才，或取得副高

级职称资格满 3 年的企业人才，符合正高级职称申报业绩条件的，可申报正高
级职称评定；  

  2.具有中级及以下职称或无职称的人才，符合副高级职称申报业绩条件

的，可申报副高级职称评定。  

  （五）业绩贡献特别突出的 E类人才  

  1.具有副高级职称且聘任在副高级岗位满 4 年的事业单位人才，或取得副

高级职称资格满 4 年的企业人才，符合正高级职称申报业绩条件的，可申报正

高级职称评定；  

  2.具有中级职称且聘任在中级岗位的事业单位人才，或取得中级职称资格

的企业人才，可减少 1 年申报年限申报副高级职称评定；  

  3.具有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的人才，可申报中级职称评定。  

  三、相关说明  

  （一）本《细则》中“业绩贡献特别突出”的具体界定标准，由人才所在
地区、部门（单位）根据本地区、本部门（单位）人才总体情况、实际需求及

人才实际贡献等因素综合考量，自行研究确定。  

  （二）上述人才职称待遇兑现政策，在人才管理期内，同一人才类别内只

可享受一次职称待遇兑现，且不能与其他职称优惠政策叠加使用（例如，破格
晋升、绿色通道等）。  

  （三）上述人才职称待遇兑现政策，不含“以考代评”系列；不含国家级

教练员、播音指导等职称；申报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待遇兑现的人才须在各

地区、各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推荐指标数额内进行推荐申报；申报“考评结合”

系列职称待遇兑现，须取得相应考试合格证书。行业执业、从业标准对职称有

特殊要求的，从其规定。  

  （四）上述人才职称待遇兑现政策中“申报业绩条件”指的是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出台的各系列职称评审实施办法中规定的评审条件；单位制定的

职称申报评审标准且报省人社厅备案的，按照单位标准中业绩条件执行。  

  （五）上述人才职称待遇兑现政策，申报业绩截止时间为上一年度 12 月

31日，申报程序见附件。  



  （六）上述人才职称待遇兑现后的岗位聘任等相关工作，按照《关于落实<

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（3.0 版）>事业单位岗位

聘任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吉人社函〔2023〕88 号）执行。  

  四、有关要求  

  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人才职称待遇兑现是落实我省“人才政策

3.0 版”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是我省引才聚才留才的重要抓手，是促进我省经济

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行人才储备的重要手段。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

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指派专人负责，确保人才政策落实落地。  

  （二）严把标准，择优推荐。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深刻领会我省“人

才政策 3.0 版”相关精神，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，要体现人才工作择优正向激

励的原则，并结合本地区、本部门（单位）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实
际状况以及单位空岗情况，优中选优地做好人才政策待遇兑现人选的选拔推荐

工作。未经人才所在单位及上级组织充分研究推荐，本《细则》中的各类人才

不能申报人才职称待遇兑现工作。  

  （三）做好解读，加大宣传。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切实将我省人才职
称待遇兑现工作的相关政策领悟好、解读好、落实好，主动做好相关政策的落

实宣讲工作，营造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的良好环境。  

  本《细则》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在

具体工作中，如遇相关政策调整，按照新政策执行。此前有关人才职称待遇兑

现的相关规定与本《细则》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本《细则》为准。  

   

  附件：申报程序  


